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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 一 次 会 议 文 件 （９）

关于２０２１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与２０２２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

———在武汉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武汉市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 ２０２１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执行情

况与 ２０２２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草案提请市第十五届人大第一次

会议审议，并请市政协各位委员和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２１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１年，面对错综复杂经济形势和疫后重振高质量发展要

求，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全市

财税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

分发挥财税职能作用，积极落实纾困惠企政策，切实兜牢兜实民

生底线，着力提升财税管理成效，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健康发

展，全市财政收支实现平稳运行。

（一）全市和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２０２１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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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收入完成 ２９１４２４亿元，比 ２０２０年增长 ２１８％。其中：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５７８６５亿元，增长２８３％。全市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２２１９３４亿元，为调整预算的９９４％，剔除企业养老保险

补助上划省级列支等不可比因素，同口径增长９８％。

２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十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 ２０２１年市本级预算

调整方案，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由年初的１７８７６９亿元

调整为２０５１亿元，增加２６３３１亿元，并相应增加支出总计。其

中：（１）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加 １１４３２亿元，主要是市

区两级法院检察院、区级环保机构经费支出划转市级列支，以及

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用于医疗卫生补短板、生态环境治理等公

益性项目支出。（２）转移性支出增加 １４８９９亿元，主要是转贷

各区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增加。

２０２１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２０８４８９亿元。其中：

（１）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３６８１７亿元，比 ２０２０年增长

４２３％；（２）上级返还性收入１４１０９亿元；（３）转移支付收入

２８９３６亿元；（４）下级上解收入５３４８３亿元；（５）地方政府一

般债务转贷收入３９９２５亿元；（６）调入资金１２４８８亿元；（７）

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１７２１５亿元；（８）上年结转５５１６亿元。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２０８４８９亿元。其中：（１）市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８３６３８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９８４％，同

口径增长７８％；（２）对区税收返还支出６８７６亿元；（３）对区

—２—



转移支付支出 ３１３６８亿元； （４）上解上级支出 ３７６９５亿元；

（５）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支出１５０１２亿元；（６）安排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１３３２８亿元； （７）结转下年支出 ２８５６亿元； （８）

一般债务还本支出１７７１６亿元。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主要项目情况：

（１）教育支出 ６８３２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９９２％，剔除武

汉小学等市属义务教育学校经费下划区级列支因素，同口径增

长７５％。

（２）科学技术支出 １１８２６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９９９％，增

长２５３％，重点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和武创院、湖北实验室

等建设。

（３）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１４８７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９７６％，同口径增长８％。

（４）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６９７７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９８２％，同口径增长１６％，主要是加大重点群体就业、居民养老

和城乡低保等民生投入。

（５）卫生健康支出 ７４５４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９７７％，同

口径增长 ２０％，重点支持市疾控中心、金银潭医院等公立医疗

机构基本建设和医疗设备购置，加大公共卫生、居民医保保障

力度。

（６）节能环保支出 １１６６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９４６％，同

口径增长 １５５％，主要用于汤逊湖、湖溪河等水体治理和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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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汽车推广。

（７）城乡社区支出 １７８５５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９９９％，增

长１４％，重点支持轨道交通、二七过江通道、友谊大道快速化

改造等项目。

（８）农林水支出 １５８２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９７５％，增长

６５１％，重点支持杜家台除险加固、农业产业园建设。

（９）交通运输支出 ４４８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９７８％，同口

径持平，重点用于城市公交和汉欧班列、航运航线补贴。

（１０）住房保障支出 ２７０３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９７６％，增

长１２３％，重点支持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和老旧小区改造。

（二）全市和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完成 １９６４８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１１９６％，比 ２０２０年增长

２８５％。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２３５６０４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１０３２％，增长２５％。

２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四十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 ２０２１年市本级预

算调整方案，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由年初的 １７４４３５

亿元调整为２１１２２１亿元，增加３６７８６亿元，并相应增加支出总

计。其中： （１）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增加 １００５４亿元，

主要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安排的支出增加； （２）转移

性支出增加 ２７７２５亿元； （３）债务还本支出减少 ９９３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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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１２月，落实国务院常务会关于加快专项债发行的要求，

省增加了对我市地方政府专项债转贷规模，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相应增加。

２０２１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 ２６４５５６亿元。其

中：（１）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１３４６０３亿元，为调整预算

的１３１５％，比 ２０２０年增长 ３７１％； （２）上级转移支付收入

５２１亿元；（３）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１１８５７９亿元；（４）

上年结转１０８５３亿元。

２０２１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计 ２６４５５６亿元。其

中：（１）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１０３７３１亿元，为调整预算

的１０７７％，比 ２０２０年下降 １０４％； （２）对区转移支付支出

３２７５６亿元； （３）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支出 ６５５５７亿元；

（４）调出资金 １０７３亿元； （５）结转下年支出 ２８４３７亿元；

（６）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２３３４５亿元。

（三）全市和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１０１９亿元，为预算的

１４３８％，比２０２０年增长 １１１％。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７１８亿元，为预算的９７６％，增长０３％。

２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 １００４亿元。其中：

（１）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６３６亿元，为预算的

１８２１％，增长７８９％； （２）上年结转 ０７４亿元； （３）上级转

移支付收入２９４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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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计 １００４亿元。其中：（１）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２５９亿元，为预算的 ９４５％，增

长１５３％；（２）调出资金 １９１亿元； （３）对区转移支付支出

１７８亿元；（４）结转下年支出３７６亿元。

（四）全市和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２０２１年全市机关事业

单位基本养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职工基本医疗、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失业和工伤等六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５４２７４亿元，

为调整预算的１１１１％，比２０２０年增长１１２％。全市社保基金支

出４７６６１亿元，为调整预算的１０３１％，增长２３２％。

２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市第十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四十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 ２０２１年市本级

预算调整方案，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总计由年初的

３７７２７亿元调整为３８２２１亿元，增加４９４亿元，主要是加大对

医保基金的补助。预算支出总计由年初的 ３２２５４亿元调整为

３７４３７亿元，增加 ５１８３亿元，主要是落实阶段性失业补助等

政策。

２０２１年市本级社保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４２９９５亿元，为调整

预算的１１２５％，比２０２０年增长９２％，其中：（１）保险费收入

３２５９１亿元；（２）财政补贴收入 ９１５６亿元；（３）其他收入等

１２４８亿元。

市本级社保基金预算支出 ３８６３７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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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２％，比２０２０年增长２４６％，其中：（１）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３３４５５亿元； （２）其他支出 ５１８２亿元，主要是落实援企稳岗

政策，加大失业补助力度。

市本级社保基金当期结余４３５８亿元；年末滚存结余４０３６１

亿元，比２０２０年增长１２１％。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四本预算所报告的收入是实际完成数，

支出及平衡情况是预计数，待市本级决算编报完成后，向市人大

常委会报告。

（五）全市和市本级政府债务情况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省财政厅核定下达全市 ２０２１年政府债

务限额５６３３４８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１８０１０９亿元，专项

债务限额３８３２３９亿元。市本级政府债务限额 ３１６３９４亿元，其

中：一般债务限额１０８２２９亿元，专项债务限额２０８１６５亿元。

２０２１年全市发行政府债券１５８５０４亿元，其中：再融资债券

４６７１６亿元，新增债券 １１１７８８亿元。市本级政府债券 ７７９３５

亿元，其中：再融资债券３７２３７亿元，新增债券４０６９８亿元。

全市新增一般债券 １７９７２亿元，主要用于医疗卫生、水环

境治理等公益性项目建设。全市新增专项债券 ９３８１６亿元，主

要用于： （１）文昌门、西马片区等 ４７个棚户区改造 ３３５８７亿

元；（２）５条轨道交通线路１５９亿元；（３）两湖隧道东湖段、汉

口火车站北广场等基础设施 １７７１２亿元； （４）新华西路片区、

车站一街等老旧小区改造８７６７亿元；（５）市妇幼保健院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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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补短板项目１１５２亿元；（６）千子山循环经济产业园等生态

环保项目６３３亿元。

全市按期归还到期政府债券本金５６５１亿元，支付利息及发

行费 １６０４８亿元。市本级归还到期政府债券本金 ４１０６２亿元，

支付利息及发行费９６４１亿元。

截至 ２０２１年底，全市政府债务余额 ５５７３７３亿元，其中：

一般债务余额１７６２５３亿元，专项债务余额３８１１２亿元。市本级

政府债务余额３１６３９４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１０８２２９亿元，

专项债务余额２０８１６５亿元。全市和市本级政府债务余额均控制

在省核定的政府债务限额以内。

二、２０２１年主要财税政策落实和重点财政工作情况

２０２１年，全市财税部门认真贯彻市第十四届人大第六次会

议和人大常委会决议，增强预算法治意识，推进财税改革管理，

提高资金使用绩效，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加快经济稳增长转动能

实施纾困惠企政策。坚决贯彻中央减税降费决策部署，严格

落实 “减免缓退抵”政策，确保纳税主体充分享受政策红利，

全年减轻企业负担３６０亿元，其中：新增减税降费１４６亿元，增

值税留抵退税 ２０４亿元，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税 １０亿元。举办

２５场政银担企对接会，发放纾困贷款１１６４亿元、政策性担保贷

款９０亿元、融资应急资金 ３７亿元，兑付财政贴息 １５４亿元，

惠及３２万户中小微企业。通过打好减税降费、纾困惠企 “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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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全市新登记市场主体 ２７万户，新增

“四上”企业超过１０００户。

促进产业转型提质。投入资金１４０亿元，着力推进产业补链

强链延链。加大技改扶持力度，对１１９个传统产业项目技改给予

补贴，带动工业技改投资快速增长。整合政府产业投资基金，支

持华星光电、京东方等新兴产业项目建设，提升产业竞争力。落

实突破性发展数字经济政策，支持建设信息光电子等新型基础设

施，建成５Ｇ基站３６万个。运用政府采购政策促进中小微企业

发展，中小微企业获政府采购份额的 ８５％。安排奖补资金 １４１

亿元，支持５１家企业上市和１９户总部企业发展，奖励新增 “小

进规” “小进限”和 “专精特新”企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壮大。

支持科技创新提能。投入资金１２３亿元，支持实施科技创新

十大行动。聚焦湖北实验室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新建

人工智能生态中心、量子技术研究院等创新平台。深化科研经费

管理改革，实行 “揭榜挂帅”，支持芯片制造、基因治疗等关键

技术攻关。支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武创院建设，举办 ９４

场对接活动，促进产学研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落实创业创

新和人才培育扶持政策，支持孵化器、众创空间、大学科技园等

载体建设，对新增高新技术企业给予奖励，培育壮大创新主体，

全年净增高新技术企业２２００户以上。

助力消费市场提振。投入资金６０亿元，促进扩大消费需求。

—９—



支持江汉路步行街升级改造和汉正街商贸中心、汉口抖音电商直

播基地等建设，打造一批首店、潮店、旗舰店，培育新型消费业

态。支持投放 “武汉消费券” “湖北消费券” “文旅惠民券”

１４１６万张，举办文旅博览会等展会活动８３３场，对８４万台乘用

车和３７１万台 （套）家电产品给予消费补贴，拉动消费快速回

升。落实财政奖补政策，支持发展跨境电商、服务贸易等新业

态，提升国际货运航线、汉欧班列、水铁联运运营能力，全市货

物进出口总额较上年增长２０２％。

（二）兜牢兜实民生底线，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

全面落实社会保障政策。投入资金２７９亿元，提升就业和社

会保障水平。实施就业扶持政策，加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力度，

惠及１５万人。加强兜底保障，提高退休人员养老、城乡低保、

优待抚恤等保障标准，增发困难群体价格补贴。支持解决 “一

老一小”问题，新建养老服务设施 ５００个、普惠性托育项目 １７

个。支持棚改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向１万户困难家庭发放

租赁补贴，改善住房困难家庭居住条件。

提高医疗卫生保障水平。投入资金２４７亿元，支持医疗卫生

事业发展。加强疫情防控资金保障，支持医疗设备、防护用品采

购和新冠疫苗免费接种。加快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支持建成

４家平疫结合三甲医院、完成５个区疾控中心新改扩建。支持实

行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市级统筹，提高财政补助标准和大病保险赔

付比例，扩大药品和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范围，减轻群众医疗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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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加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保障力度，免费开展孕妇无创产前基

因、妇女 “两癌”、重点人群结直肠癌筛查。

加大教育扶持力度。投入资金３０８亿元，促进教育事业优质

均衡发展。落实各学段生均公用经费政策，支持新改扩建１４６所

中小学和幼儿园，对 ９４３个普惠民办幼儿园给予补助，建设 ４２

所高中领航学校、特色学校。推进职业教育发展，减免中职在籍

学生学费，建设１０个高水平职教实习实训基地。支持部属高校

“双一流”和市属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改善国家网络安全

学院办学条件，促进高等教育提质升级。落实学生资助政策，实

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全覆盖，惠及学生２３７万人次。

支持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投入资金 ８４亿元，提升文化软实

力和影响力。支持修缮中共五大会址等场馆，建设姚家山文化广

场、“云曰”城市书房、张之洞体育公园等文体设施，提升服务

效能。落实文体惠民政策，保障公共博物馆、图书馆、体育馆等

场馆免费开放，支持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 １５００场。推进艺术精

品创作、戏曲 “大码头”振兴，举办第十七届中国戏剧节、市

第十一届运动会等大型文体活动。支持武昌古城、汉口历史风貌

区规划和保护。

（三）统筹推进城乡建设，有效提升城市能级品质

支持综合交通体系建设。投入资金 ５５５亿元，完善城市功

能，增强城市综合承载力。支持沿江高铁武宜段、天河机场三跑

道、阳逻港水铁联运二期工程等建设，提升交通枢纽功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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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５号线、江汉七桥、绿色大道等市域路网桥隧建设，建

成８０条微循环路、打通１１条断头路，提高城市畅通水平。落实

成本规制补贴政策，降低城市公交、轨道交通运营成本，促进公

共交通可持续发展。

推进生态功能提升。投入资金１１９亿元，支持打好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支持大东湖深隧、北湖污水处理厂、罗家路泵

站等建设，提升城市排污排涝能力。支持 “三湖三河”和 ６５个

重点水体环境整治，落实长江 “十年禁渔”补贴政策，促进水

生态修复保护。安排清洁生产、节能改造等补贴资金，支持钢铁

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促进大气污染防

治。支持千子山循环经济产业园等项目实施，新改建环卫公厕

１００座、垃圾分类收集站１００座，提高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

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支持百里长江生态廊道、东湖绿心等建设，

新建公园１２３个、绿道１０２公里。

助力城市综合管理。投入资金２４９亿元，加快提高城市治理

效能。支持开展燃气管网、桥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改造老旧燃

气管网５７１处、液化石油气场站 ３７７座、隐患桥梁 １６座。支持

开展拆违攻坚等专项行动，优化市容秩序。支持市政设施补短板

项目建设，更新改造老旧小区４５５个，建设综合管廊１９１公里、

集中式充换电站 １５００个。落实财政扶持政策，支持建成街道社

工站１０６个、社区社工室１１４９个。

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投入资金１０２亿元，支持巩固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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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支持新建高标准农田 １３万亩，

落实耕地地力保护等补贴政策，促进粮食稳定生产。支持种业发

展、蔬菜生产、生猪和水产养殖，建设 ３０个仓储保鲜冷链物流

设施，保障 “菜篮子”等重要农产品供给。支持都市田园综合

体建设，新洲紫薇都市田园综合体成为全省唯一的国家级田园综

合体建设试点。支持建成农村公路 １６９公里、村级快递服务点

５９４个，推进美丽乡村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支持脱贫村债务化解，加强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

（四）着力深化财税改革管理，稳步提高财税治理效能

完善财税管理体制。制定市与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

革实施方案，在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交通运输等领域实行改

革。整合组建武汉基金，完善政策性担保和纾困贴息机制，强化

财政资金引导放大作用。出台纳税缴费便利化改革意见，实行增

值税等综合申报，压减纳税缴费时间和纳税次数，优化办税缴费

环境。

统筹盘活财政资金。出台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严格财政支出管

理的１０条措施，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清理结余结转资金，通

过开源节流，压减和收回存量资金 １０２亿元，全部用于民生保

障、科技创新等重点支出。全市民生支出 １７４７亿元，占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比重７８７％，比上年提高２７个百分点。

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推广应用预算一体化系统，切实提高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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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管理规范化、标准化水平。制定绩效目标、绩效评价、结果应

用等管理办法，建立 １２个部门 ５９６个项目绩效指标标准体系，

夯实管理基础。开展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城市建设等领域

２８个重点项目支出的绩效评价，涉及资金９６６亿元。加强结果

应用，推进预算管理和绩效评价相融合，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和政

策实施效果。

规范政府债务管理。落实中央省市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决

策部署，制定工作责任清单，压实政府债务管理责任。做好政府

债券项目申报、使用和管理工作，提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益。严格

实行政府债务预算和限额管理，建立全口径预警监测机制，切实

防范政府债务风险。

加大财政监督力度。落实财政资金 “一竿子插到底”常态

化直达机制，实现资金直达基层、惠企利民。组织全市 ３１３２家

行政事业单位完善内控制度，规范财务会计行为。实行政府采购

全流程电子化管理，全面实施采购需求意向公开。开展惠民资

金、会计信息、厉行节约、资产管理等专项检查，查处纠正违规

资金２５１亿元。认真办理１６４件人大议案、建议案和政协提案，

加大预决算公开力度，自觉接受人大、政协和社会监督。

各位代表，２０２１年是本届政府的收官之年。五年来，全市

财税部门直面困难和挑战，担当作为、奋力拼搏，财税改革发展

取得积极成效：财政实力不断增强。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全市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７３０５亿元，比上个五年增长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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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量１０５１３亿元，增长７３９％。纾困惠企

力度加大。全面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为市场主体减负 １６０９

亿元；加大纾困贴息、政策性担保等支持力度，促进市场主体加

快发展。民生保障水平稳步提高。全市民生支出总量７９２７亿元，

增长９２１％，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７５４％；基本养老、基本医

疗、城乡低保等保障水平稳步提高。财税改革纵深推进。预算绩

效管理、财政支出责任、预决算信息公开、税收征收管理、政府

采购监管等改革取得明显进展，财税管理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当前财政改革发展

仍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经济转型升级压力加大，部分中小企

业生产经营比较困难，财源基础有待夯实；财政运行呈紧平衡状

态，收支矛盾突出，开源节流和落实过紧日子要求还需进一步加

强；少数部门单位预算约束意识不强，财政资金损失浪费现象依

然存在。对此，我们将高度重视，在今后的工作中采取有效措

施，切实加以解决。

三、２０２２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草案

（一）２０２２年预算草案编制的指导思想及总体安排

根据国务院、省、市关于预算编制的要求，２０２２年我市预

算编制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按照市第十

四次党代会的部署要求，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继续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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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稳”“六保”工作；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

精准、可持续，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夯

实财源基础；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优化

支出重点和结构，增强民生兜底、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重大项

目的财力保障；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约束和

绩效管理，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为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武汉提供财政保障。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和 ２０２２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本着积极稳妥和收支平衡的原则，收入预算编制坚持实事求是，

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积极财政政策相衔接，落实落细

各项减税降费政策；支出预算编制坚持有保有压、突出重点，大

力优化支出结构，用好存量和增量财政资金，从严控制一般性支

出，加强民生等重点领域投入，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２０２２

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总体安排建议如下：

２０２２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预期实现 ３１３３亿元，比

２０２１年增长 ７５％，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实现 １６９７

亿元，增长７５％。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２１８４亿元，剔除

一般债券等不可比因素，同口径增长９９％。

考虑宏观调控政策、上年政府性基金结转和国有土地出让计

划，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期实现１７３９亿元，下降１１５％。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２０５４亿元，剔除专项债不可比因

素，同口径增长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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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期实现 １１８８亿元，增长

１６６％。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 １５３５亿元，增长

１１３８％，主要是加大国有资本金注入力度。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期实现 ５５９８９亿元，剔除实

施准备期结算等因素，同口径增长９％。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支出安排 ４６１２８亿元，剔除失业补助金等不可比因素，同口径

增长８％。

以上全市财政预算草案由市本级财政预算草案和代编的区级

财政预算汇总形成。区级财政预算由各区人民政府编制，报同级

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执行中如上级转贷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增

加，相应依法提请调整预算。

（二）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情况

１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情况。２０２２年市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预期实现 ３７３４２亿元，比 ２０２１年增长 １４％，加

上上级返还性收入１４１０９亿元，上级转移支付收入２８９３６亿元，

下级上解收入 ５６００３亿元，调入资金 ８９７３亿元，调入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 １４１７９亿元，上年结转 ２８５６亿元，地方政府一般

债务转贷收入２６１５１亿元，收入总计１８８５４９亿元。

２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情况。２０２２年市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８７０２６亿元，增长 ４１％。主要项目安排

情况：

教育支出７３５２亿元，增长７６％；科学技术支出１２９８６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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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增长 ９８％；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１６２亿元，增长

８９％；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７８９８亿元，增长 １３２％；卫生健

康支出６７９７亿元，同口径增长 ８２％；节能环保支出 １７６１亿

元，增长５１％；城乡社区支出１４９５亿元，同口径增长２％；农

林水支出 １６５７亿元，增长 ４７％；交通运输支出 ５４５４亿元，

增长２１７％；住房保障支出２４７７亿元，同口径增长１０９％。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８７０２６亿元，加上对区返还性支

出６８７６亿元，对区转移支付支出 ３２９５９亿元，上解上级支出

３８５０８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支出 １１１６２亿元，地方政

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１２０１８亿元，支出总计１８８５４９亿元。

以上收支安排是平衡的。

（三）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２０２２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期实现 １０８４７１亿元，

下降１９４％，加上上级转移支付收入 ０９２亿元，下级上解收入

２０亿元，上年结转收入 ２８４３７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

入７３０２９亿元，收入总计２１２０２９亿元。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１０５５６２亿元，增长１８％，

加上对区转移支付支出４１０４４亿元，调出资金７０亿元，债务转

贷支出 ４５６５３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１２７７亿元，

支出总计２１２０２９亿元。

以上收支安排是平衡的。

（四）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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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期实现 ８６２亿元，增长

３５６％，加上上年结转收入 ３７６亿元，上级转移支付收入 ０８１

亿元，收入总计为１３１９亿元。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 ９３４亿元，增长

２６１１％，加上调出资金２５８亿元，转移支付支出１２７亿元，支

出总计为１３１９亿元。

以上收支安排是平衡的。

（五）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市本级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职工基

本医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等六项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收入预期实现 ４５２３５亿元，增长 ５２％。其中： （１）保险费

收入３４３３９亿元；（２）财政补贴收入８５７４亿元；（３）其他收

入等２３２２亿元。

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安排３７１５亿元，剔除失业补

助金等一次性因素，同口径增长８％。其中：（１）社会保险待遇

支出３５０９６亿元；（２）其他支出２０５４亿元。

以上收支相抵，２０２２年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当年结余８０８５

亿元，年末滚存结余４８４４６亿元。

四、稳中求进，攻坚克难，确保圆满完成２０２２年预算任务

２０２２年，我们将全面贯彻中央省市经济工作会和市第十四次

党代会精神，全面落实稳增长、促发展、调结构、惠民生等各项财税

政策，依法强化财政财务管理，不断开创财税改革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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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厚植财源，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财税扶持政策，促进新旧动能转换，

提升核心竞争力。支持打造现代产业高地。聚焦加快构建

“９６５”现代产业体系，优化财政资金投入方式，壮大武汉基金

规模，发挥财政资金放大作用，支持四大国家级产业新基地和大

健康产业基地建设，促进支柱产业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

现代服务业升级。推进做大做强市场主体。落实促进中小企业稳

健发展财税政策，完善财政激励机制，支持实施市场主体倍增工

程，促进行业领军企业发展壮大、中小企业做专做精。促进重大

产业项目落地。认真执行招商引资、总部经济等激励政策，支持

重大产业发展规划和项目实施，扩大投资需求，增强经济发展后

劲。优化财税营商环境。落实落细各项减税降费政策，确保税费

优惠政策直达快享；健全政府性融资担保机制，实行企业融资、

增信、纾困政策兑现一站式服务，提高融资便利性，增强企业获

得感。

（二）坚持创新驱动，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坚持将科技作为财政支出的重点，支持提高创新体系的整体

效能。支持打造高端创新平台。发挥财税政策和资金引导作用，

支持国家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临床医学中心建设，优化提升

科技创新平台，增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加快培

育创新主体。落实鼓励创新的普惠性和结构性税收政策，优化科

技型企业奖补机制，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大力培育高新技术

—０２—



企业。支持建设创新街区、创新园区、创新楼宇，吸引更多高端

要素集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支持武创院加快发展，实行重大

科技项目 “揭榜挂帅”制度，落实院士专家引领高端产业发展

政策，促进 “政产学研金服用”一体化发展。优化创新环境。

创新财政金融产品，通过投贷联动、科保贷、融资担保、政府采

购合同信用融资等方式，使企业获得科技贷款和创业投资更便

捷。整合优化人才专项资金，支持 “武汉英才”计划和 “学子

留汉”工程实施。

（三）坚持人民至上，提高民生保障水平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持

续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落实失业保险稳岗

返还、就业补助等政策，支持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

重点群体就业。强化兜底保障，支持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

物价联动机制，做好特殊困难群体关爱帮扶。促进教育文体卫生

事业发展。支持扩大中小学、幼儿园学位供给，落实高校 “双

一流”和职业教育扶持政策，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支持广电

全媒体中心、中心书城、琴台美术馆等文体设施建设，开展文体

惠民活动。支持建设重大疫情救治基地、重点医疗中心，优化公

共卫生服务。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支持老旧小区改造和保障性租

赁住房建设，落实困难家庭租赁补贴政策，加大困难群众住房保

障力度，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推进城市建设和环境优化。创新投

融资方式，推进沿江高铁、轨道交通、骨干路网、水利设施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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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项目建设。支持水环境治理、大气污染防治、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落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扶持政

策，支持建设百里长江生态廊道，加强湿地保护、植树造林，加

快打造湿地花城、彰显城市魅力。

（四）坚持城乡统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全面落实富农惠农强农政策，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支持粮食生产和

重要农产品供给。推进高标准农田和农田水利建设，落实粮食直

补、粮油储备、生猪生产等补贴政策，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保障

“菜篮子”工程实施。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支持开展种源等农

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现代种业产业链。支持新一轮市级都

市田园综合体创建，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发展农产品加工、农村

电商、乡村旅游等新业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支持 “四好农

村路”建设，开展 “擦亮小城镇”行动，加快补齐农村公共设

施短板。支持开展村庄清洁和绿化行动，加强农业面源污染、固

废治理和土壤污染防治，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支持加强

乡村治理。支持 “三乡工程”拓面提质，健全村级组织运转经

费保障机制，促进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升。

（五）坚持改革创新，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

完善财税管理和运行机制，提高政策和资金的精准性有效

性。严格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牢固树立艰苦奋斗、勤俭

节约的思想，进一步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大力压减非重点、非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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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支出，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强化 “三公”经费管控，集中

财力用于改善民生和支持市场主体发展。推进财税管理改革。拓

展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范围，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增强

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深化投融资管理改革，推广运用政府基

金、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ＰＰＰ）等投融资方式。健全财政存量

资金、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清理盘活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牢固树立 “以效益论英雄”理念，加强重

点领域预算绩效管理，提升绩效目标质量，完善绩效评价工作机

制，健全预算安排与评价结果有效衔接机制。提升财政监督效

能。深化预算一体化管理，严格实行常态化资金直达机制，强化

资金全过程、全链条、全方位监管。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积极稳

妥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开展财政资金、政府采购、资产管理

等监督检查，维护财经秩序。主动接受人大、政协和社会监督。

贯彻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要求，虚心听

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进一步提高预决

算编制和管理水平。

各位代表，２０２２年财税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我们将在

市委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始终保持只争

朝夕的精神状态和 “拼抢实”的作风，埋头苦干、锐意进取，

扎实做好财税改革发展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武汉作出新

的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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